辅导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购增值税专用发票预缴增值税抵减申请/审核表

申请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

纳税人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登记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册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类型：    

经营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企业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
辅导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日期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

	内容    

项目 
	序号
	纳税人申请数
	税务机关审批数

	注 册 资 本（万元）
	1
	
	

	实际经营内容（销售额比例排前3名）
	2
	
	

	
	3
	
	

	
	4
	
	

	能否正确核算销项税额、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
	5
	是/否
	是/否

	增值税纳税申报是否符合规定
	6
	是/否
	是/否

	累计应税销售额
	7
	
	

	累计销项税额
	8
	
	

	累计进项税额
	9
	
	

	累计应纳税额
	10=8-9
	
	

	税收负担率（%）
	11=10/7
	
	

	累计已缴增值税额
	12
	
	

	累计期末应退税额
	13=12-10
	
	

	申请抵减预缴增值税额
	14≤13
	
	

	抵减后本次增购增值税专用发票应预缴增值税的销售额
	15
	
	

	抵减后本次增购增值税专用发票应预缴的增值税额
	16=15×4%
	
	

	税务所审核意见（盖章）：

 

	税务分局意见（盖章）：

 


法人：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 :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专管员（签名）

注：1、本表由辅导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填报，一式五份。主管税务机关审批后，纳税人、税务所、征收部门、发票发售部门和税务分局各执一份。2、第7、8、9、12行次应从辅导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之日起累计填报。3、第14、15行次应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限定领购数量计算填报，本次增购发票应预缴增值税额=本次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份数（在限定数内）×每份发票金额的最高开具限额×4%，第14行次按照本次增购发票应预缴增值税额与第13行次属小填报，如第13行次小于本次增购发票应预缴增值税额，第16行次=本次增购发票应预缴增值税额-第13行次，第15行次=第16行次/4%。

